陕西艺术职业学院（含原三单位）印章使用申请表
学院印章（含三单位公章）使用的范围和程序暂行规定见背页
	用印申请部门（处室）
	
	经办人
	

	用印事由
	请详细填写申请用印章文件（证件）的名称、数量、用途

	申请用印章

种类和数量
	学院印章
	         个
	学院法人章
	个

	
	陕西省艺术学校
	         个
	院领导印章
	个

	
	陕西省电影电视学校
	个
	陕西省电影公司
	个

	申请用印部门（处室）领导签字、盖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部门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分管院领导签字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党（院）办主任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书记或院长签字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学院印章（含原三单位公章）使用的范围和程序暂行规定
　　（一）以学院（后文出现学院的都含原三单位公章）名义上报下发的正式文件用印，由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发后，方可用印；

　  （二）各类上报材料，经有关部门审核，由学院主要负责人或经授权的负责人审阅、签字后，方可用印上报。
　　（三）以学院名义印制的各类证书、证件、奖状等，须经承办单位造册、编号、负责人审核，由分管院领导审阅、签字后，主管院长审批，可一次性加盖学院印章或学院钢印。
　　（四）补办学历证明、学习证明、学生证和工作证，须分别经招生就业处、团委学工处和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审核签名，经主管院长审批，方可用印。
　　（五）各类合同书、协议书、意向书、备忘录、鉴定证书、聘书等，须经承办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名，分管院领导审阅签字，经主管院长审批，方可用印。
　　（六）申报科研项目、科研成果、科研奖励及专利申请等，由人事处统一造册审核，报分管院领导审阅签字，经主管院长审批，方可用印。
　　（七）银行汇兑单据、办理申请采购设备与物资等各种手续，经财务处或资产管理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，经主管院长审批，方可用印。
　　（八）各类常规性部门报表，由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名，分管院领导审阅签字，经主管院长审批，方可用印。
　　（九）毕业证书、学生证书的复印件、翻译件，需加盖学院印章时，须持证书原件，经招生就业处、团委学工处等职能部门核查，有关负责人签字，经分管学院领导审核签字，主管院长审批，方可用印。
　　（十）教职工和学生出国、出境材料，因公出国（境），须持相关文件，按规定办理；因私出国（境），所在单位出具证明，学生经学工处审核，教职工经人事处审核，主管领导审阅签字，方可用印。
　　（十一）出差介绍信，须经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，分管院领导审核签字，经主管院长审批，方可用印。
　　（十二）各类证明，须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，有关部门审核，分管院领导审阅签字后，经主管院长审批，方可用印。个人身份证明原则上不予出具。
　　（十三）其他特殊情况，须经有关院领导签字后，经主管院长审批，方可用印。凡涉及到学院重大利益，对学院发展有影响的材料，须经院主要负责人审批后，方可用印。

　　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印章管理人员不得用印
　　（一）涉及个人财产、经济、法律纠纷等方面的文件、材料；
　　（二）未经单位或部门领导签发批准的文件、材料；
　　（三）与本院工作、业务无关的文件、材料；
　　（四）空白介绍信、空白证件、空白奖状等。
